
延安市奥维石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131I 或 131Ba 石油测井项目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会验收意见

依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修订）》（国务院令第 682号）、《建设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的相关要求，2023年

12月 25日，延安市奥维石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主持召开了延安市奥维石油工程

技术有限公司 131I或 131Ba 石油测井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视频会。会议成立了

验收组（名单附后）。特邀专家以及建设单位的代表共 7人参加了会议。

会前，建设单位组织验收组通过视频形式检查了项目环保设施的运行管理以

及辐射防护措施落实情况。会议听取了公司关于项目环境保护执行情况的介绍，

以及验收监测报告表编制情况的汇报，审阅并核实了有关资料，经过认真讨论，

形成如下验收意见：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地点及主要内容

延安市奥维石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12 月 27 日，注册资金

1000万元，总部位于延安市姚店镇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延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入园企业。是一家集科研、生产与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石油开发开采的技术密集

型企业，为陕西省高新技术企业。主营业务分为油藏质科研类项目研究和工程技

术服务，各类油气田工程技术服务。公司现有员工 36 人，其中工程师 2 人，

技术人员 6 人。本项目为使用放射性同位素 131I或 131Ba油田示踪测井。同位素

131I或 131Ba日等效最大操作量均为 7.4×105Bq，为丙级非密封放射性工作场所。

2、环保审批情况

2022年 12月延安市奥维石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委托西安旭奥环境科技有限

公司对其放射性同位素示踪测井核技术利用项目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2023年

02月 03日延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以延行审城环发〔2023〕23号文对该项目进行

了审批，批复文件见附件。

公司持有由延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核发的辐射安全许可证，发证日期为

2023年 03月 3日，有效期至 2028年 03月 2日，证书编号：陕环辐证〔J0079〕。



3、验收范围

同位素 131I或 131Ba日等效最大操作量均为 7.4×105Bq，属于丙级非密封放射

性工作场所。

二、工程变动情况

环评中放射性同位素的购买、暂存、分装、释放器清洗、放射性废物的回收

处置等工作均委托河南省同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承担，运输委托给郑州交通运输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担，而验收阶段放射性同位素的购买、暂存、分装、释放器

清洗、放射性废物的回收处置等工作均委托天津市同麟盛世科技有限公司承担，

运输委托洛阳申华运输有限公司承担。

以上变动发生不会导致环境影响显著变化，因此不属于重大变动。

三、辐射防护设施及管理制度落实情况

1、目前公司已成立辐射安全与环境管理领导小组，法人担任组长，并制定

有一系列辐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

2、公司放射性同位素暂存、分装、释放器清洗、购买、放射性废物回收委

托天津市同麟盛世科技有限公司承担；放射性同位素运输委托洛阳申华运输有限

公司承担。

3、公司在放射性同位素示踪测井现场划定了警戒区，并设立警戒线和电离

辐射警示标志；测井过程设定专人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工作人员配备了辐射防护

用品；

4、公司 2名辐射工作人员均已参加了辐射防护安全知识培训，并获得证书；

已为辐射工作人员配备个人剂量计，进行了个人剂量监测；定期安排辐射工作人

员进行职业体检；已建立个人剂量档案和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5、公司已配备 1 台便携式 X、γ辐射周围剂量当量率仪；已配备 1台α、β

表面沾污仪；已配备铅防护服、铅手套等防护用品。

6、公司已按照辐射监测制度定期自检，并且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年度辐

射环境监测。

四、验收监测结果

1、释放器和铅罐表面 5cm处的周围剂量当量率为 0.12~5.2μSv/h，100cm处



的周围剂量当量率为 0.11~0.83μSv/h，控制区边界的周围剂量当量率

0.11~0.12μSv/h，符合 GBZ118-2020《油气田测井放射防护要求》中第 5.115条：

“距非密封放射性物质防护容器外表面 5cm 处的周围剂量当量率不应超过

25μSv/h，100cm处的周围剂量当量率不应超过 2.5μSv/h”和第 5.25条：“控制区

边界的周围剂量当量率不应超过 2.5μSv/h的要求”。

2、测井现场表面污染检测结果为 0.22~0.23Bq/cm2，符合 GBZ118-2020中第

5.1.15条：“非密封放射性物质贮存运输容器外表面及非密封放射性物质源库内

地面及台面的放射性污染，β放射性物质不应超过 Bq/cm2”的要求。以上检测结

果均符合符合《油气田测井放射防护要求》GBZ 118—2020 中的要求。

五、验收结论

经过现场核查及听取现场汇报，该项目环评审批手续完备，资料齐全，辐射

防护措施规范有效，基本落实了环评文件及批复中提岀的污染防治措施。辐射监

测结果满足相关标准限值要求，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基本符合建设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相关规定的要求，符合验收条件，同意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六、后续要求

每年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工作场所辐射环境监测，并编制辐射安全防护年

度评估报告，于次年 1月 31日前报辐射安全许可证发证机关。

延安市奥维石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2023年 12月 25日




